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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，且本议案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

计票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邵潇潇、翁思雪 

2、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

大会的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、决议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4 年 1 月 12 日  


